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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由来与规划概述 

1.1  任务由来 

索普化工基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长岗，由江苏索普（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集团”）投资建设。该公司始建于 1958 年，是中国石化

百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旗下有 4 个生产企业，6 个生产服务型二级公

司，拥有 120 万吨冰醋酸、54 万吨甲醇、30 万吨醋酸乙酯、110 万吨硫酸、4 万

吨 ADC 发泡剂等产品的年生产能力，公司自备热电厂、水厂，以及具备涉外资质

的长江泊位码头和具有危化品运输资质的铁路专用线，现有职工约 4000 人，总资

产约 88 亿元人民币。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苏

政办发〔2006〕121 号）的精神，镇江市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于 2007

年 5 月 9 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开展对拟设立化工集中区进行区域环评工作的通

知》（镇化冶办[2007]6 号），该文件确定索普集团片区拟设立化工集中区——索

普化工园（已更名为“索普化工基地”，以下均以“索普化工基地”为准）。设立的

索普化工基地以索普集团为核心，通过整合周边企业和基地的建设，对该片区区

域环境进行整治，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为确保索普化工基地的有序、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2007 年 12 月索普集

团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索普化工基地环境影响报告书》。2008 年

2 月，江苏省环保厅以苏环管〔2008〕42 号文对该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1 年 11

月，索普集团向镇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设立索普化工基地。2011 年 11 月，镇江市

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同意设立索普化工基地的批复》（镇政复〔2011〕29

号）。 

索普化工基地原规划时限为 10 年，近期为 2007-2010 年，中远期为 2011-

2015 年。根据基地发展现状，索普集团拟对基地进行重新规划，收缩基地范围，

将原规划面积 6000 亩调整缩减至 3700 亩，以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发展思路，促

进基地更健康发展，实现基地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上述规划调整缩减方案已经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江苏索普集团调整

缩减索普化工基地范围的批复》（镇政复[2015]16 号）同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国

家和江苏省有关规定，索普集团公司委托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对调

整后的索普化工基地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江苏环保产业技

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在索普集团公司以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对

该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索普化工基地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规划概述 

（1）规划范围和期限 

本轮规划索普集团拟对基地进行重新规划，收缩基地范围，将原规划面积

6000 亩缩减至 3700 亩，基地本次规划以镇澄路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北片

区：镇澄路以北，焦湾路（北延）以西，索普生态公园以东，长江以南；南片

区：镇澄路以南，丹徒体校、许家村以东，索普铁路货场以北，焦湾路以西两个

区域。北片区形成以醋酸为核心的煤化工产业链，南侧建成以硫酸为依托，以索

普新发展化工为基础，发展高端新材料化学品。 

本轮规划范围调整后，与原基地边界对比，基地西边界和北边界基本无变

化。东边界沿运河东岸向西移 550 米（内移），南边界沿上隍路、古运河向内移

约 500 米。 

规划期限：2019~2030 年。 

（2）规划目标及发展定位 

规划目标：立足于工业区现状和发展条件，立足于产业升级和优化，逐步发

展配套一个基础设施完善、交通运输便捷、高效、生产，环境优良，经济效益显

著的化工集中区。 

到 2030 年，索普化工基地的产业链不断丰富，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形成

以碳酸二甲酯产业链、MTO 及醋酸乙烯产业链、双乙烯酮及衍生物产业链为核



 

心的产业结构，最终将索普化工基地建设成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化工新材料生产

基地。 

发展定位：基地未来新建项目全部采用世界领先的工艺技术，降低能耗水

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准。提高资源转化率，从源头上减少排放，力争实现全生产

过程的减排降耗，实现绿色发展。 

（3）产业定位 

发挥现有碳一化工、醋酸产业优势，拓宽和延伸产业链，丰富基础化工原

料，发展高端化产业，与此同时，实现生产的绿色化和清洁化，全面提升竞争

力，使索普化工基地成为我国东部重要的化工新材料和专用化学品生产基地。 

（4）基础设施规划 

①给水规划 

基地生活用水来自镇江市市政管网内的自来水。将新建 25 万吨/日取水口及

泵房，在索普集团 20 万吨/日自备水厂的基础上，将供水能力增至 25 万吨/日，以

满足基地工业用水需求。索普水厂水源为长江原水，取水口为索普取水口。 

②排水规划 

基地区内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及污水分质处理的原则，分类收集和预处理

各种污水，再集中进行综合处理。区内的排水系统划分为:生产污水、生活污水系

统和清净下水、雨水排水系统。 

区内废水经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接入基地内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 A 标准、《江苏

省化学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06）一级标准排入长江。 

③供热规划 

基地供热依托现有 60万吨/年醋酸造气工艺技改项目配套的自备热电站、30

万吨/年硫磺制酸项目余热利用机组、80万吨/年的硫磺制酸装置项目余热利用机

组。现有供热管网已覆盖索普集团甲醇分厂、醋酸厂、股份公司等主要生产装

置，规划将根据新建项目建设情况分布实施管网建设，确保集中供热。



 

2.开发现状与区域环境质量 

2.1  开发现状 

索普化工基地原规划总用地面积 4km
2，现原规划面积已调整缩减至 2.50 

km
2，已开发用地 1.91km

2，占规划总用地的 76.66%，其中工业用地 1.55km
2，占

规划总用地的 62.27%。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0.13km
2，占规划总用地的 5.02%，主

要为区内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用地。基地目前尚未开发用地 0.58km
2，后备土

地资源较为紧张。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索普化工基地环境管理和规划部门提供的基础资料，目

前，规划范围内现已引进工业企业共 6 家，其中 4 家为化工企业（集团公司、股

份公司、振邦公司、新发展公司），1 家工业制气企业（普莱克斯），1 家物流企

业（海纳川物流）。生产企业全部实行集中供热。各企业废水由各企业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经二沉池集中处置后通过废水排口排入长江。 

基地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采用不同的水源，分质供水。工业用水主要由索普

水厂供应，生活用水则由谏壁水厂提供。目前，索普水厂日供水能力 20 万吨，能

够满足基地的供水要求。 

规划范围内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目前还未建成基地统一的集中污

水处理厂，各企业单独设置污水处理站，各企业废水通过各自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通过统一的废水排口排入长江。索普集团公司的雨水（清下水）经位于废水排

口附近的雨水排口排入长江。股份公司、振邦化工和新发展公司的雨水（清下

水）经金河大沟排口排入长江，位置在长江南岸索普码头附近。 

基地实行集中供热，热源主要依托索普集团甲醇分厂的热电站、甲醇装置锅

炉和镇江索普化工新发展有限公司余热锅炉，供热能力为 770 t/h。 

基地固废目前分厂区分别收集、贮存和处置，再由索普集团进行统筹管理。

基地内各类固废基本可按照环评要求进行分类收集和合理处置。其中危险废物委

托区外的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2.2  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所有监测点位的 SO2、NO2、NOx、CO 小时值及日均值，

PM2.5、PM10日均值监测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

要求；氯化氢、氯、甲醇、硫酸、TVOC、硫化氢、氨、乙醛监测值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中标准要求；乙酸、乙酸乙

酯和乙酸丁酯监测值符合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非甲烷总

烃小时值符合河北省地方标准（DB13/1577-2012）中准值；环氧丙烷一次值符合

德克萨斯州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长江断面监测因子现状水质满足《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I 类标准。京杭运河监测因子现状水质满足《地面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IV 类标准。 

（3）地下水环境：基地所在区域地下水监测点各项指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8484-2017）Ⅲ类标准，区域地下水质量现状良好。 

（4）声环境：各测点昼夜噪声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3 类标准值，表明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5）土壤环境：本次监测的土壤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低于《国家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本规划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6）底泥环境：本次监测的底泥监测点处各监测因子均符合《农用污泥中污

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A 级标准。



 

3.  评价结论 

3.1  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规划实施后，基地排放的 SO2、NOx、PM10、甲醇、VOCs等在

评价范围内最大值以及各敏感点位均能达到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 

（2）地表水环境：基地规划实施后新增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

基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尾水排入长江，对长江水质影响可接受。  

（3）声环境：基地噪声环境主要受交通噪声影响，随着基地运输量的增

大，交通噪声影响将进一步加大，但在落实报告书关于交通噪声的各项防治措施

的情况下，声环境质量可满足功能区要求。 

（4）地下水环境：区域内无集中式地下水源开采及其保护区，居民生活用

水由来自市政管网。基地规划排水体系为雨污分流，生产和生活污水全部接入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雨水经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因此，基地开发对地下水环境

的影响较小，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5）固体废物：基地固废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进行处

置，可全部回收利用或处置，基地内实现零排放。 

（6）土壤环境：基地在正常情况下对土壤环境基本无影响。只有当区内企

业所使用的有毒有害原辅材料发生泄漏的情况下，对泄漏点附近的土壤会造成一

定的影响。基地要求区内工业企业用地必须做好生产区和贮罐区地面硬化工作，

且四周设有防渗处理的地沟，因此一般对周边的表层土壤影响很小。 

（7）生态环境：基地建设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变化，工业用地的增加，

带来生物多样性与生物量的减少，影响了区域生态结构、生态服务功能。应通过

优化布局、河道整治、生态绿化等措施，尽可能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8）环境风险：基地企业将使用一定数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存在危险物

质泄漏的环境风险。在采取泄露、火灾、爆炸等事故防范措施和实施有效的事故

应急预案的条件下，基地的环境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3.2  规划实施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1）规划功能定位的合理性 

基地产业发展规划、功能定位等与《镇江市总体规划（2002-2020）》、

《镇江市沿江产业带规划》、《南京都市圈规划》（2002-2020）、《镇江市长

江岸线开发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等区域发展规划相符。 

（2）规划规模的环境合理性 

规划范围内工业用水由索普集团工业水厂供给，生活用水由谏壁水厂供给。

根据水资源承载力分析结果，该供水方案可满足基地规划期产业发展的需求。根

据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结果，从区域土地资源资源承载能力来看，基地土地资源

的综合承载能力较强，本轮规划方案并未加剧土地资源供给的压力。 

此外，根据规划规模和开发强度下的污染源分析、环境影响预测及环境容量

分析结果，基地本轮规划建设不会改变区域现状环境功能。 

（3）规划布局的环境合理性 

基地依据现有条件与规划需要分成三个功能区，分别为工业区、仓储物流

区、生态绿化区。“工业区”有两个，即化工南区、化工北区。仓储物流区主要

为依靠长江航运形成的港口仓储物流区。“生态绿化区”即为基地界线外围 50-

150米的绿化生态隔离带。基地以工业开发为主，区内不设居住用地。同时基地

边界与周边敏感目标保持 500米防护距离。 

通过防护绿化带和防护距离的设定，可以有效分割开基地与周边居民、河

流，减缓化工企业废气、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规划产业结构的环境合理性 

基地本轮规划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及其修

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

年本）》以及《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及其

修订（苏经信产业[2013]183 号）、《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

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6]128 号）等产业政策等相关产业规划，不引入以



 

上文件中的禁止、淘汰和限制类项目。 

（5）规划基础设施的环境合理性 

索普化工基地内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区内索普集团内企业的生

产、生活污水主要依靠索普集团甲醇分厂污水处理站、醋酸分厂污水处理站、

股份公司污水处理站、振邦化工污水处理站、镇江索普化工新发展有限公司污

水处理站等进行处理后排入长江。 

本次规划建设 2万吨/日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2019 年初完成一期工程，形

成 1万吨/天处理能力，2020年底完成二期工程，形成 2万吨/天处理能力。规划

污水处理厂采用“均质调节+气浮+水解酸化+IMC+过滤”的组合处理工艺，尾水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 A标准、

《江苏省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06）表 2 一级标准，

排入长江。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和规模满足本轮规模发展的要求。 

（2）集中供热 

基地供热依托索普集团甲醇分厂供热站、甲醇气化换热器供热和索普新发展

公司余热锅炉，剩余供热能力满足规划新增供热量的需求。 

（3）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 

规划期内，工业区贯彻固体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一般

工业固体废弃物尽量进行综合利用，暂时不能综合利用的，则采取必要的处置和

堆存措施；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均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处置；员

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4.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4.1 水污染对策与措施 

基地应实行雨污分流制。各企业的生产、生活废水全部经由污水管网收集送

入基地集中污水处理厂，入区企业不得新设排污口。入区企业废水“一企一管”；

企业生产区和污水治理区初期雨水应收集进入企业污水管网。 

为适应节能减排的管理要求，基地应从企业和基地层面实施节水和废水综合

利用措施。入区企业应采取多种节水措施，降低水耗。 

4.2 大气污染策与措施 

热源主要依托区内的索普集团甲醇分厂供热站（3×240 t/h，两用一备）、镇

江索普化工新发展有限公司余热锅炉（60t/h）和甲醇气化换热装置（230t/h）以

及 80 万吨硫酸装置余热锅炉（160t/h，目前未投运）。 

基地的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主要在于控制入区企业的工艺废气，根据省、

市“263”专项行动的要求开展化工等重点企业专项整治，优化能源结构，加强

绿地系统建设，确保各企业排放废气稳定达标，确保基地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影

响减小至最低。 

4.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进区项目必须确保厂界噪声达标。对各种工业噪声源分别采用隔声、吸声和 

消声等措施，必要时应增加设置隔声罩、隔声屏障等措施，降低噪声源强，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交通噪声需要从道路的规划设计、交通车辆行驶噪声的降低 

和交通噪声的管理三方面进行治理；采取措施降低建筑施工噪声。 

4.4 土壤、地下水保护措施 

源头控制。鼓励入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减少各类污染物的产生 

量；企业应落实各项污控措施，防止污染物的跑、冒、滴、漏。 

分区防治。入区企业及污水厂应根据各生产储存等设施布局以及可能进入土壤



 

和地下水环境的污染物的性质，分区做好地面硬化和防渗工作。 

4.5 固体废物减缓措施 

基地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均妥善处置，实现零排放。 

其中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运；一般工业固废主要采 用综合利用的方式进

行处理；危险固废送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4.6 生态建设与补偿措施 

加强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区内厂界周边和基地新建道路两侧适当设置 

绿化隔离带。充分考虑树种生态功能，优化绿化配置。 

  



 

5.  环境管理、环境监测与跟踪评价 

5.1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体系是按照国际环境管理标准所建立的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系统， 

并以此为环境管理的手段，实行全面、系统化的管理。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运

作，不仅要对基地各环境因素实行有效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落实环境规划和环

境政策对整个区域的环境状况进行宏观调控，以达到改善环境绩效的目的。 

进区企业在项目施工期间应设一名环保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建设期环保工

作；项目建成投产后，应设立环保科室，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在各车间设立环 

保联络员，负责全厂的环境管理、环境监测和事故应急处理职责，并随时同上级 

环保部门联系，定时汇报情况。 

5.2  监测计划 

基地的环境监测工作必须纳入镇江市环境监测网络系统，及时、准确、高效 

地为基地环境管理工作服务。 

5.3  跟踪评价 

为及时了解基地建设过程中对区域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及时提出补救方 

案和措施，基地管委会在基地本轮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需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根据时间跨度，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若基地在开发建设过程

中开发面积、产业结构、开发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编制规划并同步开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6.  总体评价结论 

在落实本规划环评提出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基地总

体规划与上层规划、相关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规划基本协调，基地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产业定位等不存在重大环境影响。根据本规划环评报告提出的优化调

整建议对规划相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严格落实本评价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

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该规划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可行的。 


